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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
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
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
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于其经济基础的改革能够取得
决定性的成功。于是，本文拟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改革问题做以初步探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不是公营企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决定现今中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但必须明确，中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经济基础并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公营
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公营企业作
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看待。因为公营企业
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
质的企业，不能将公营企业的“公”理解为公有制的
“公”，公营企业的“公”是公共的“公”，所以，公营企业
又称为政府企业、公共企业或公企业，公营企业的性
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当前，属于列宁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

营企业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美国，政府办
的公营企业一般是在高科技研发、基础建设、公共资
源领域。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在军工生产方面急剧扩
张公营企业，二战胜利后取消了许多的公营企业。20
世纪 70年代后，公营企业在美国又有数量上的一定
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有一些美国的
民营企业成为美国公营企业的帮扶对象。而且，美国
的公营企业在稳定市场价格，刺激民间投资及提供
产业基础服务等方面起到了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作
用。特别是，由于市场需求转移以及技术进步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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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民营企业经营铁路客运普遍亏损以后，美国政
府专门成立了“联邦铁路客运公司”，将美国的铁路
客运主体变为了政府公营。在法国，政府办的公营
企业产生于火柴和烟草等行业，后来也形成了对铁
路的政府垄断经营。一战爆发后，除军工生产大量
增加公营企业外，政府办的企业还几乎控制了法国
的保险、运输、粮食贸易等重要行业。十几年之后，
政府办的企业又占据了法国的航运、航空等行业。
在以后年代里，公营企业的发展在法国出现过三次
高潮。最初是在 1936—1937年，当时执政的政府对
铁路、航空实行了投资直控，并对国家银行进行了接
管。二次高潮是在二战之后，为恢复建设，政府利用
权力集中发展经济，对雷诺公司、电力公司、煤气公
司、国家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工商银行、巴黎国
民贴现银行等实行政府直接控制。最后一次高潮是
1980年代初期，当时法国的经济状态不好，失业大
量增加，为振兴起来，法国政府将国内五大工业集团
及 36家大银行实施全部控制。经过三次高潮后，公
营企业占据了法国经济的较高比重一直持续到今
日。意大利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公营企业，即意大利
工业复兴公司，亦称伊利集团。这是一家政府办的
投资公司。目前这家投资公司控制着意大利四家银
行和金融服务公司，七家不参与直接生产的控股公
司，六家直接生产的集团公司。通过政府股权控制，
意大利伊利集团实际是国内最大企业，而且也是世
界上的大企业。在南美洲的巴西，公营企业是在二
战之后出现的。眼下巴西已成为公营企业比重较高
的国家。巴西的 100多万家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是
公营企业，再一类是民营企业，还有一类是外资企
业。其中，资产实力最强的是第一类公营企业，控制
着巴西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基础产业。巴西政府
除了办石油公司外，还将一些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
收回由政府经营。亚洲大国印度的公营企业也是比
较发达的。而且印度的公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在 20
世纪 50年代后发展的。印度每制定一个五年计划，
都对公营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有明确的规定。日本是
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之一。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
日本对公营企业进行了整顿，先是解散了军工企业，
然后又将铁路、烟草、通讯行业由政府直接经营改为
由公营企业经营。而五十年之后，公营企业又在日
本的基础产业和公共产业领域广泛发展，包括军工
企业也重新得到了发展。20世纪 80年代后，日本学

习西欧国家，才将部分公营企业开始实施民营化。英
国是最早建立公营企业的西方国家，也是政府办企
业发展成熟的欧洲国家。二战之后，英国政府广泛建
立了公营企业。这个时期执政的工党政府的主要目
标是控制银行、煤炭、电力、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
等行业。后来，保守党上台执政，开始清理公营企业，
将很多的公营企业权益转让给了私人企业。
列宁认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 19世纪是资

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竞争年代，然而到了 20世纪，资
本主义垄断代替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就进入了垄断发展阶段。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垄断阶
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列宁的垄断资本主
义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而且
对于认识现代垄断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科学的指导
意义。事实上，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仅仅存在了
100年左右，而后就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而
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了 100多年的时间，目前
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向前发展。可以说，资
本主义垄断阶段是现代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各个国家都出现
了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就是指国家政
权与资本相结合，由政府直接掌握和控制一定的资
本运作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
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
义为国家法律承认并受议会监督，国家资本主义有
利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国家资本主
义性质的企业就是政府办的公营企业。在现代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公营企业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经济组织，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是不
同于私人资本发展的资本主义。

1980年，欧洲共同体在法规指南中，明确地对
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存在的公营企业，即政府
企业、公共企业及公企业，界定为：政府当局可以凭
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
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而政府包括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由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处于初
级阶段，不可以只是单纯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必然要存在着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因而，同样
需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设立公营企业。只是，除
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公营企业有一定
利用之外，至今在中国并没有明确存在国家资本主
义这种经济成分，即没有明确界定存在公营企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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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本应为的公营企业至今仍混同在国有企业之
中。这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始终没有实施剥离的
一种严重的滞后，是急需给予改变的。事实上，在目
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之中，凡属主营业务在非竞争性
领域的企业都应该准确界定为公营企业。现在的问
题是，必须明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要
存在公营企业，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
业，不能将公营企业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不
能再继续将公营企业混同在国有企业之中，更不能
认为公营企业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经济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更不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能是国家
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经济基础也不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
有制企业改革实质是公营企业的民营化，是公营企
业改革的一种方式，有其特定的作用和历史背景。

1979年，英国政坛发生了变化，工党下台，作为
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作为新的首相上台执政。
在任期间，她大刀阔斧推进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其中就包括对英国的公营企业实施民营化改
造运动。自 1981年起，撒切尔夫人就开始推行民营
化计划。到了 1984年，英国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民
营化，民营化的产业和部门非常多。例如，政府将电
信公司以 39.16亿英镑出售给私人公司。此后，政府
又先后将宇航公司、航空公司、天然气公司、石油公
司、公共汽车公司、肖特飞机制造公司，以及制造飞
机发动机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等数十个大型公营
企业实施民营化。除了被卖掉的公营企业，其余的
公营企业吸收了民营资本参股。这样，经过民营资
本参股的公营企业就成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再
是单纯的政府企业了。这种将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做
法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经济格局，而且产生了极为广
泛的世界性影响。此后，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不同
程度地效仿了英国的公营企业民营化做法，开启了
世界范围的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经济的发展实践。
历史表明，在英国政府将公营企业实施民营化

后，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西班牙、
比利时、奥地利、葡萄牙和美国等欧美国家，澳大利
亚、新西兰、日本等亚洲和大洋洲国家也相继提出并

实施了各种方式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造。1986年 3
月，法国新任总理希拉克上台后，花了 5年时间，把
65家政府办的总价值达到 500亿美元的银行、金融
公司及工业企业实施了民营化。而美国在 1986年，
里根政府决定自这一年起在 5年内将政府办的 5个
电力机构、2个石油仓库、1个铁路公司、5个卫星遥
感站全部出售给私人经营。其中，1987年 3月美国
联合铁路公司的民营化，是美国历史上政府向私人
出售的最大一家公营企业。在亚洲，日本首先也是从
铁路部门开始民营化的。民营化是日本政府学习英
国之后提出的进行政府企业改革的基本概念。日本
将公营企业民营化，明确地讲就是指变政府所有为
政府资本和民营资本混合所有，其组织形式为股份
公司。日本政府的改革目标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基
本措施是逐步下放公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减少政
府干预，广泛地推行民营化运动。从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又先后将中央政府所属的电话、
电信公社和专卖公社、国有铁路公社等大型的政府
办的公营企业民营化。具体做法是先把这些公营企
业资产折成股份，通过向民营企业出售部分股权，形
成政府和民营资本共同持股的新的混合所有制的股
份公司。其中对于全国的铁路部门，日本政府是将大
部分的公办铁路实施了民营化。
几乎同时，非洲、南美洲和东欧、亚太地区的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民营化也跟随着活跃起来。因为这
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公营企业方面同样也存在着一
些困难和问题，也需要借助于民营化来解决。这些发
展中国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公营企业规模过
大，所占比重过高，生产经营的范围过广，效率普遍
低下，严重亏损，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公
营企业的规模过大，脱离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水
平，造成企业经营僵化。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因市场
有限、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
则表现在企业管理干部的作风脱离实际而使企业
经营失去活力。因此，在发达国家进行公营企业民
营化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实实在在地搞起了公
营企业的民营化，并且经过了多年努力，已经收到
一定的成效。
借鉴日本实施的政府公营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经

验，中国的大部分公营企业的民营化改造应该是将
目前称为国有企业的公营企业的大部分资产折股分
解出售给社会公众或广泛吸收社会民间资本，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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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政府办的企业变成民营化的股份制企业。这
样的民营化虽然也是通过股份制来实现的，但是与
以前的股份制改造不同的是，可能政府不再处于控
股地位，从而把一部分企业改造成民营化的有政府
股权在内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如果是通过上市改造，
这样搞的公营企业民营化，必须要对股民有吸引力。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拟民营化的公营企业不能通过
上市吸引社会公众投资，或是也没有可能吸收外资改
造成中外合资企业，那么还可以直接接受民营企业的
投资而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这样的公营企业
民营化改革已经在一部分央企和省属企业中进行。

2017年 12月 2日，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论坛”在北京市召开。在此次论坛会议上，“中
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前两批共 19家央企混改试点
中，央企二级公司共 10家，三级公司共 9 家，企业
资产总额 9 400多亿元，通过混改将引入各类资本
约 3 000亿元。目前第三批 31家试点企业已经国务
院批准，正在按照方案落实。从行业分布看，房地产、
建筑、建材、通信、矿业等 5个行业企业混合程度较
高。”①同时，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国资委副秘书长
彭华岗介绍，混合所有制改革呈现步伐加快、领域拓
宽的态势，一些国企混改成效开始显现。目前超过
2/3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国
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各级子
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各类资本实现较大范围的混
合。2016年，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
制企业占比达 68.9%，不含参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
企业实收资本达 7.6万亿元。”②

公营企业的民营化就是通过股份制形成混合所
有制企业。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将这样的公营企
业民营化改革称之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而这样的表述是在没有区分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
前提下产生的，并不准确。准确地讲，就是在这其中
既有公营企业的民营化，也有仿造公营企业民营化
而落成的国有企业退出。然而，不论是公营企业的
民营化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退出
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切切实实的股份制企
业，而股份制企业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企业，即民营化之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全部都属于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说，民营化之前的
公营企业无疑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如果还是公营企业控股，那就还是
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公营企业不控股了，改为民
营资本控股，那就是有政府参股的资本主义企业，总
之，不论怎么改，改的结果都是形成混合所有制形式
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国有企业退出形成的股份制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是资本主义企业。需要明确的是，
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即在新时代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即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规定）可以存在并且可以发展一定程度的资本
主义企业（包括可以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却不能以资本
主义企业为经济基础。因而，所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都不能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
济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必须是国有企业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只
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包括社会主
义农业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鉴于社会
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只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农
业经济相适应，因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
集体经济的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经济基础主要就是要落实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
业之上，这一点是必须的，是确定无疑的。
目前，明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最重要的是区
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
性质的公营企业，不使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相混淆，
确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必须是国有企业。目前，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只存在
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各
个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只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的公营企业的；只有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
家，才能既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又存在国
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
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都绝对不会愿意发展社会主义
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目前存
在一种很庸俗的倾向，就是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公
营企业也称之为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将非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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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公营企业也称之为国有企业的研究人员是明
明知道他们称之为国有企业的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
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但却要
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实质上是在有意地混淆公营企
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对此，无论何时，在理论上都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明确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问题上，更是不允许
出现这种混淆，任何人都必须明确只有改革后的社
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才能是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更是体现在生产方

式上，国有企业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
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在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国有企业实现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
合只是一部分劳动者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直接
结合，具有一定的不完全性，但这也毕竟是一种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
合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而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
营企业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只不过是由政府取代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所以，
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
结合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者与生
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
根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应主要在竞争性领域。改革成
功后的国有企业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必须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并
且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应有的生存能力。因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也
是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不同的。就此而
言，现今在几乎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政府办
的公营企业规模与数量存在较大差异，但其经营范
围是一致的，都是在非竞争性领域，只有例外才涉及
竞争性领域。在所有的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
由于公营企业必须在非竞争性领域经营，在竞争性
领域经营的必然全都是民营企业，因而，政府办的公
营企业与广大的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的分界是非常
清楚的。至于有一些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允许民
营企业也进入非竞争性领域经营，那并不是主流。
而在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
国既有国有企业，又存在公营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

性质的国有企业应主要在竞争性领域经营，国家资
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应主要在非竞争性领域经
营，可能会出现少量的经营范围交叉，但交叉经营情
况也不是主流。只不过，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改革成功后的国有企业不应像改革之前那样广
泛设立于各行各业，而应收缩经营范围，大体上只应
设立在基础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等领域。
还应当明确的是，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要求，而政企不分则是公营企业的基本特征。这也就
是说，在政府同企业的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性
质的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也是
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政企分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
质的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必然要求，改革成功之
后，政府就不能再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即改
革后的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改革之前的
国有企业经营是非市场化的，与政府的关系密不可
分，被称之为父子般的关系，这需要随着改革的推进
而改变。然而，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
是无需政企分开的。在现今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
国家的公营企业的经营都是政企不分的，即政府办
的企业都必须要听从政府的安排，政府要始终控制
企业，企业基本上没有独立经营自主权，企业的主
要负责人是由政府任命的。比如，美国大型的公营
企业负责人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而改革成功后，
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将不再保持与政府
的紧密不分的关系，将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经营权的
企业，这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是完全不
同的。
在这方面，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

还是要进行政企分开的改革，而对国家资本主义性
质的公营企业则不要再讲政企分开的要求了。
进一步说，与公营企业不同，还在于国有企业有

着不同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
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所有权是属于全民的，目前的
规定是由国家代表全民掌握所有权，由中央政府或
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具体运作所有权，即社会主义公
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
和以何种方式运作，都不归属于任何一级政府，都始
终要保持在全民手中，而且，全民掌握的所有权具有
集合性，其成员不享有整体拥有的集合性权力，其集
合性权力是不可以分割的。而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

理论经济学 钱 津 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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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营企业的所有权，是按照市场经济实行的谁投资
归谁所有的原则，要归属于实施投资的各级政府所
有，即中央政府投资建立的公营企业的所有权要归
中央政府所有，地方政府投资建立的公营企业的所
有权要归地方政府所有，即哪一地方政府的投资就
归哪一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
公营企业的所有权是分散在各级各地政府手中的，
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完全不同的。严格地讲，社
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是讲企
业使用的资产统归全民所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
的国有企业使用的资产是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性
质的资产，非国有资产不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
的国有企业使用。这是一条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与在传统体制下，这方面的原则应是同样的，
不需要改变。必须明确，改革国有企业不是改变国有
企业，需要改革的是经营机制，其基本性质以及决定
其基本性质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若改变了其基本
性质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了。
更明确地讲，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设立目的

更是不同的，即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是根据不同的
目的而设立的。从理论上说，设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性
质的国有企业是为了消灭旧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建立新的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设立国
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的目的是行使现代市场
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是为了对各
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直接干预。在
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设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
营企业都是出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目的，在现代社
会发展阶段，需要政府进行这样的直接干预，必须
依此才能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出于维
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公营企业的目的，显然与要建立
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制度性存在，国有企业
肩负着消灭剥削的社会使命。所以，社会主义公有
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设立，其直接目的就是要消灭
剥削制度，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一个完全
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由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国家。
当前在改革之中，任何人都不能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称之为
国有企业，绝对不能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

业混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属于全民所有的国
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在奋进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而且只能是坚持改革成功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

四、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理论研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可以是国有企业与
公营企业并存，但需要明确不能将国有企业等同于
公营企业，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性
质的企业，公营企业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国家资本
主义性质的企业。近 40年来，一直进行的国有企业
改革并不是要改变自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而
是要改革自身的经营方式和提高自身在市场经济中
的生存能力。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要取得国有企业改革的成
功。这也就是说，作为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必须是成功改革后的
国有企业，而不能是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或改革未
成功的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出发，决
不能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向取消国有企业存在的改
变之路。在 20世纪 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初
要求，是将国有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
经营者。那么，现在看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使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是要使社
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相对独立的有活力的商品生产者
和经营者。
当前，必须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改革的

首要任务是进行企业分流，将本属于公营企业的企
业从国有企业中分出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公营企
业，将除了基础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国有企业之
外的不属于公营企业的企业分出去使之成为新兴的
民营企业。这就是说，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必须分开
改革，不能再混在一起改革。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理论体系中，在世界上的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或地
区，都从来没有人将公营企业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性质的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理论界，无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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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共识是，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因而，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社会
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再也不能继续已经
蔓延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混乱，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的企业实现形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企业
改革实现形式。任何人都必须清楚，推进社会主义
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只能是走社会主义的
改革之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改变之路。对此，改
革的要求是，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一
成分是这一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中的一种不可或
缺的成分，这种经济成分的实现形式就是由各级政
府投资设立的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地方
公营企业。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为实现这样的改革
担当责任。如果在今后的改革中，还是混淆国有企
业与公营企业，还是将公营企业改革混同于国有企
业改革，还是不能通过立法确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并对公营企
业给以法律规制，那么，毫不客气地讲，社会各界应
当严肃追究经济理论界的责任，应当对经济理论界
提出严厉的谴责。
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还要给国有企业瘦身，把

不需要设立国有企业的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造成民营
企业。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国有企业不需要在竞争性领域涉及太多的产
业，更不能是涉及所有的行业。改革之前就是国有
企业遍布所有的行业，历史的事实证明，那样是搞不
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面对中国现实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能够在基础
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立足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毕
竟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具有民营企业那样高的竞争
性，就目前来说，对于竞争性相对高的产业，国有企
业还是很难适应的，只有在竞争性相对不太高的基
础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才能较好地施展，所以，改革
后的国有企业应当主要设置于这两个产业，不要再
顾及其他方面。而且，基础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都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有国有企业在这两个
产业固守，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利的，于国有企业改
革与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正是因为如此，已有的
研究表明，省级以下不必再设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
需要大幅度收缩经营范围，实行国退民进，只在中央
和省一级设立。现有的省级以下国有企业只要不是

涉及基础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应当一律改变为民
营企业，涉及基础性产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可以合并
到省属或者中央属的国有企业中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精准的
顶层设计，更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缺乏创新理论
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或重复的实践，不可
能是可取得重大改革成果的实践。制造飞机需要先
有理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需要先有理论。在改
革之初，人们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表
明当时一是忽略了理论研究，二是低估了改革的艰
难性。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
国有企业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
体都是或多或少与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成功有关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作为完全不同于资
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进行改革，面对的是一条大河，一
条不是可以湿鞋趟水过去的大河，对于这条河，不架
桥，根本过不去。这是条大河，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
具有相当的艰难性；而架桥，就是说必须进行理论研
究，没有改革的理论研究就像没有理论研究飞机上
不了天一样，无法取得改革的成功。所以，越是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来说，充分认识
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
性，积极地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改
革的理论研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经济理论界
不能将这一责任推给政府，而自身放弃理论研究的
责任。需要明确的是，国有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是全
民所有的资产，具有集合性，不是可以分解的，每一
家国有企业使用的只是一部分国有资产，而全部的
国有资产是需要国家代表全面掌握并整体经营的，
这一特征决定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企业层
次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整个国有资
产的经营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后的国有资产经营体
制必然是一种双层经营体制，既需要有宏观的整体
经营体制构建，又需要有微观的企业经营体制创
新。还需要明确的是，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股份制作
为一种经营形式，但是，国有企业本身的实现形式
不能是股份制，因为股份制是按股分配，是资本主
义的企业形式。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
企业，是实施按劳分配的企业，这是与市场经济中
的股份制企业根本不同的。改革成功后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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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性质，必须坚持按劳
分配的原则和完善按劳分配机制，同时又要运用股
份制形式进行市场化经营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
求，这就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需要完成的
艰巨任务。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认识到，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而且只

能是改革成功后的国有企业。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
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①②中国证券报记者：《19家混改试点央企引资 3000亿

联通成立资本运营公司》，中国证券报，2017年 12月 4日。

责任编辑：母爱英

On Economic Foundationof Perf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an J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base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public sector enterprises with state
capitalism nature，also，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m syste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not be based on themixed
ownership enterpriseseconomy，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while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rules permit a variety of
ownership economy common development， but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can only b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ncluding the socialist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and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as the socialist systemeconomic ba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nterprises must b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after the successful reform.And topromote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not only need the accurate top design，more need to hav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Lack of practiceguided by innovation theory， can only is blind or repeated practice， it can't be the
practice of major reform achievements.China's economic theory world must recognize tha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must and can only bestate-owned enterprisesof the socialist nature afterreform success.Without the successful socialist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re is no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of the socialismsyste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conomic base，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public
economy，enterprise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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